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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证券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 2013-093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400号文核准，北京三聚环保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聚环保”）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2,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8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861.86万元，此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7,138.14万元，其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为

52,807.80万元。募集资金于2010年4月19日全部到位，并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 “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01001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股东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进行管理，并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的需要分别于2010年5月14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以下简

称“交行海淀支行”）、2010年6月10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市支行

（该账户已于2013年12月18日注销）、2011年2月17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七都支行（该账户已于2013年12月24日注销）、2012年2月10日与龙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华侨支行（该账户已于2013年12月18日注销）、2012年4

月12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该账户已于2012年6月20日注

销）、2012年8月3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二环路支行（该账户已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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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4日注销）及公司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一）账户名称：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三）账号：110060576018150037907 

（四）专户资金存储及使用情况： 

1、通过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投资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39,330.34

万元 

（1）2010年5月1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通过向

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在2010年6

月2日经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0年6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4,330.34万元和自有资金169.66万元，共计24,500.00万元对沈阳三聚凯特催化

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10日在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市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专户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截止2013年12月31日，

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 

    （2）2010年12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使

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脱硫成套设备

及脱硫服务扩建项目》的议案，并在2011年1月11日召开的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对苏州恒升新材料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实施超募资金项目，苏州恒升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11年2月17日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专户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超募资金进行管理。截止2013年12月31日，

上述超募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 

    （3）2011年12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大庆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司实施2万吨/年新戊二醇

示范装置项目建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3,000.00万元成立合资公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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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司。大庆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在龙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华侨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截止2013年12

月31日，该募集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 

    （4）2012年1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2,000.00万元，北京三

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2日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

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实施募集资金项目，该账户已于2012年6月20日注销。增资完成后由北京

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共同投资

人民币3,000.00万设立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福公司”），超募资金用于三福公司科研平台建设、研发项目投入及

日常运营。2012年8月3日，三福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二环路支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截止2013年12月31日，该募集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

该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 

2、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5,500万元 

2010年5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并在2010

年6月2日经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5,500.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上述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已实施完毕。 

3、使用募集资金实施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294.48万元 

2010年12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实施营销服务网络项目的议案》。由于

销售人员招聘进度未达到计划要求，“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未能按照计划进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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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公司分别于2012年10月18日和2012年11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和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超募资金投资“营销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该超募

资金项目使用计划终止实施后，剩余超募资金12,305,231.00元继续存放于公司

在交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设立的账号为110060576018150037907的募集资金专

户，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94.48万元。 

4、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2,013.32万元 

（1）2010年5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并在

2010年6月2日经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4,6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2011年6月14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10,000.00万元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3）2012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10,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2013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7,413.32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实施完毕。 

（五）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2013年12月，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110060576018150037907）中的余额6,985,776.40元（利息收入）转入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竹院支行设立的基本账户（账号：

0200007609004735985），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专户内的募集资金为0元。该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公司与

保荐机构宏源证券、开户银行交行海淀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

之终止。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31日 

 

 

 




